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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设区市、“建筑之乡”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，平潭综合

实验区交建局，厅相关业务处室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推动全省住建行业科技进步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，

现就做好 2023 年我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（含标准设计图集，以

下简称省标）、科技研究开发项目和科技示范工程项目申报工作

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内容要求 

聚焦“十四五”时期我省住房和城乡建设重点任务，以城乡建

设绿色低碳技术研究、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技术应用、城

市更新与品质提升、城乡历史文化保护等为工作重点，突出理论

创新、技术创新、模式创新和机制创新。 

二、申报基本条件 

（一）省标申报 

符合《福建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工作管理办法》（闽建〔2023〕

5 号）要求。编制单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，具有良好的研究基础、

较强的科研实力，较高的技术和组织管理水平。其中，主编单位

应具有省级及以上科研鉴定成果或科技示范工程、优质工程等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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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；主编人具有相应专业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且具有国

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省标或国家团体标准编制经验，主编人和参

编人员为编制单位在职正式员工。 

（二）省科技研究开发项目和省科技示范工程项目申报 

1．申报项目创新性强，技术水平达到省内领先或更高，且

具有较强的推广和应用价值，对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有

积极作用。拟采取的方法、技术路线及实施方案先进可行，预期

目标定位合理，并已具有一定的工作基础和研究条件。 

2．申报单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，具有完成计划项目必备的

人才条件和基本技术装备，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。鼓励采取以

企业为主体、以市场为导向、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联合申报。 

3．每个申报项目主要完成人一般不少于 5 人，且为申报单

位在职正式员工。其中，具备相关专业副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(或

者博士学位)人员不少于 3 人（含项目负责人），项目负责人应是

项目的实际主持人。 

三、申报程序 

（一）组织申报。申报单位认真填写《福建省工程建设地方

标准（设计图集）编制、修订计划申报书》（附件 1）、《福建省住

房和城乡建设行业科技研究开发项目申报书》（附件 2）、《福建省

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科技示范工程项目申报书》（附件 3），并向

所在地设区市（含平潭，下同）、“建筑之乡”住房和城乡建设行

政主管部门或省厅相关业务处室报送《申报书》及相关申报材料。 

（二）组织推荐。各设区市、“建筑之乡”住房和城乡建设行

政主管部门和省厅相关业务处室，组织对申报单位提交的科技计

划项目进行审查筛选，推荐本地区或行业有关单位申报科技计划

项目，并将推荐函、项目推荐汇总表（附件 4），以及申报单位

提交的项目《申报书》（加盖推荐单位公章）、相关书面证明材



 

 - 3 - 

料和电子文档光盘，一并报送省厅科技与设计处。 

（三）择优遴选。省厅集中组织专家和相关业务部门遴选申

报项目，突出重点、优中选优，于 2023 年 9 月和 12 月分两批公

布立项项目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省标编制经费、项目研发经费和示范工作经费由申报

单位自筹。 

（二）省标、科技研究开发项目实施期限一般不超过 2 年,

科技示范工程项目实施期限一般不超过 3 年。各类项目立项后，

因客观原因无法按期完成的，应提前三个月申请项目延期，无故

逾期的将取消项目资格。 

（三）各推荐单位受理项目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10 月 31

日，各推荐单位向省厅提交推荐项目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11 月 30

日。 

（四）《福建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（设计图集）编制、修订

计划申报书》《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科技研究开发项目申

报书》《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科技示范工程项目申报书》

的范本可从省厅网站查阅和下载。 

下载网址：http://220.160.52.164:107/kjxm/home/index.html 

下载路径：“首页-办事服务-工程建设-福建省建设科技项目管

理信息系统-下载中心”。 

（五）材料内容和要求 

1．项目《申报书》纸质材料（原件，装订成册，一式一份）； 

2．相关书面证明材料（复印件，装订成册，一式一份）：

包括申报单位法人执照副本，申报单位和主要完成人科研成果或

工程业绩，主要完成人身份证、职称证，以及其他证明资料； 

3．电子文档（刻录光盘，一式一份）：项目《申报书》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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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ord 格式，相关书面证明材料扫描件为 pdf 格式； 

4．项目推荐汇总表电子版发送至邮箱 3386701395@qq.com。 

上述纸质材料一律使用 A4（210mm×297mm）型纸，复印件

材料需经第一申报单位确认并加盖公章。 

（六）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

省厅科技与设计处：耿丽 

电话：0591-87520820 

邮箱：3386701395@qq.com 

邮寄地址:福州市北大路 242 号省住建厅科技与设计处 

 

附件：1．《福建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（设计图集）编制、 

修订计划申报书》（范本） 

2．《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科技研究开发项目 

申报书》（范本） 

3．《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科技示范工程项目 

申报书》（范本） 

4．《福建省住建行业科技计划项目推荐汇总表》 

 

 

 

 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6 月 21 日 

 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
